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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东信和平智能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向二级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发行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重要提示 

1、珠海东信和平智能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东信和平”）

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2,500 万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

［2004］95号文核准。 

2、本次“东信和平”股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证所”）交易系统，采用全部向二级市场投资

者定价配售的方式发行。 

3、深市、沪市二级市场投资者均可参加申购，但其在2004 年6月21日（T-3 

日）持有深市或沪市的已上市流通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的收盘市值总和应

不少于10,000 元。申购时，投资者应分别使用其所持的深市、沪市上市流通股

股票市值。 

4、市值计算依据：招股说明书摘要刊登日（2004 年6月21日，T-3 日）投

资者持有深市或沪市的已上市流通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的收盘市值总和（包

括可流通但暂时锁定的股份市值）。T-2日，由深交所和上证所分别发送可申购

数量和市值对应股数。 

5、本次“东信和平”的发行采用全部向二级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以下简

称“定价配售”）的发行方式。股票配售简称为“东信配售”，深交所配售代码

为“002017”，上证所配售代码为“739017”。 

6、本次发行并非上市，上市事项另行公告。 

7、投资者务请注意有关本次股票发行的申购程序、申购时间、申购对象、

申购价格、申购数量和申购次数的限制以及认购量的确定。 

8、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东信和平”2,500 万股A 股股票的有关事宜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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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公众作简要说明，投资者如欲了解本次发行情况，请详细阅读《珠海东信和平

智能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全文，并以全文作为投资决

策的依据。该招股说明书摘要已刊登在2004 年6月21日的《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招股说明书全文及附注材料可到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处查阅，也可在下述网站查阅：

htpp://www.cninfo.com.cn。 

9、本次发行的重要时间： 

2004 年6月21日（T-3日）刊登招股说明书摘要、网上路演公告 

2004 年6月21日（T-3日）市值计算日 

2004 年6月22日（T-2日）刊登发行公告 

2004 年6月24日（T日）申购、配号 

2004 年6月25日（T+1日）公布中签率，根据中签率进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

签； 

2004 年6月28日（T+2日）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2004 年6月29日（T+3日）中签投资者缴款或放弃认购 

10、有关本次发行的其他事宜，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视需要及

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释义 

除非特别提示，以下简称在本发行公告中具有如下规定含义： 

发行人/东信和平：指珠海东信和平智能卡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指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4］95号文核准，本 

次公开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2,500 万股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深交所：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证所：指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市：指深圳证券发行与交易市场 

沪市：指上海证券发行与交易市场 

中国结算：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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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 指持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上海分公司证券账户的自然人、法人、

证券投资基金法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者除

外） 

有效申购： 指申购量未超过投资者按其持有的深交所或上证所已上市流通股票

收盘市值确认的可申购数量（未超过申购规定的申购上限）的申购请求 

T日： 指本次发行的网上申购日，具体为2004 年6月24日 

交易时间： 指深交所正常交易时间 

元： 指人民币元 

 

一、发行的基本情况 

1、发行方式：东信和平本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500 万股，采

用全部向二级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的方式发行。 

2、发行价格：本次发行价格为10.43 元/股，发行市盈率为18.42 倍（按2003 

年度净利润及2003 年12 月31 日股本计算）。每股面值为1.00 元人民币。 

3、申购时间：2004 年6月24日（T日），在深交所、上证所正常交易时间内

进行。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则本次定价配售发行按当日通知办理。 

4、发行地点：全国所有与深交所或上证所交易系统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 

5、发行对象：于招股说明书摘要刊登当日（即2004 年6月21日，T-3日）持

有深市或沪市的已上市流通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的收盘市值总和（包括已

流通但暂时锁定的股份市值）不少于10,000 元的二级市场投资者（国家法律、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深市、沪市二级市场投资者均可参加申购。申购时，投

资者分别使用其所持的深市、沪市上市流通股票市值。 

6、配售简称及代码：本次发行配售简称为“东信配售”，深市配售代码

“002017” ，沪市配售代码“739017”。 

7、配售缴款时间：2004 年6月29日（T+3 日），中签投资者缴纳认购新股

款项。当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时，各证券交易网点将只对其资金能够认购的部分

进行配售。余者视同放弃认购，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二、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全部向二级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的发行方式，即利用深交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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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所交易系统在指定的时间内向二级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发行。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2,500 万股“东信和平”A 股股票输入其在深交所的专用证券账

户中，并作为该股票的唯一“卖方”，按10.43 元/股的发行价格作为卖出价。 

符合配售申购条件的投资者可在指定时间内，依据其所持的深市流通股票市

值，用其在深交所开立的证券账户向深交所申购；并可同时依据其所持沪市流通

股票市值，用其在上证所开立的证券账户向上证所申购。 

申购结束后，由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结算系统主机和上证所交易系统主机按

二级市场投资者于2004 年6月21日（T-3 日）收盘时实际持有的上市流通A股股

票市值情况和实际申购情况分别确认有效申购总量和申购户数，并根据有效申购

总量和有效申购户数确认认购者及其认购的股数，具体确认办法是： 

1、当投资者的有效申购总量等于本次股票发行总量时，按参与申购的投资

者的实际有效申购量配售。 

2、当投资者的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股票发行总量时，按参与申购的投资

者的实际有效申购量配售，认购不足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承销协议包

销。 

3、当投资者的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股票发行总量时，则由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结算系统主机和上证所交易系统主机自动按每1,000 股有效申购配号一

个的规则，对有效申购进行统一连续配号。然后通过摇号抽签中签号码，投资者

每中签一个号码可认购新股1,000 股。 

 

三、申购股数的确定 

1、深交所和上证所分别按照投资者在招股说明书摘要刊登日（2004年6月21

日，T－3 日）持有的深市或沪市已上市流通股A 股股票的收盘市值，即投资者

深市或沪市证券账户内登记在册的各已上市流通A 股股票股数乘以该日各股票

收盘价格的总和，计算投资者可申购数量和市值对应股数。投资者同时持有的深

市和沪市股票市值不合并计算。 

上述用于计算市值的已上市流通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包括已流通但暂

时被锁定的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战略投资者及一般法人通过配售方式认购的新

股，不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可转换公司债券、其他品种的流通证券及未挂牌的可

流通证券；不包括已发行但未上市的新股、未流通的内部职工股、国家股、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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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以及B 股等其它股份。 

2、投资者可根据深交所和上证所确定的可申购新股数量分别进行申购。投

资者每持有深市或沪市已上市流通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市值达10,000 元

限申购新股1,000 股，市值不足10,000 元的部分不计入可申购市值。 

申购新股的数量最低为1,000 股，超过1,000 股的，应为1,000 股的整数倍。 

同时持有深沪两市上市流通股A 股股票的投资者分别依据其所持深市或沪

市上市流通A 股股票的市值，向深交所或上证所进行配售申购。 

3、除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证券账户外，每一证券账户可申购股票的数量上

限为25,000 股，且每一证券账户只能申购一次，若同一证券账户多次申购，除

第一次申购外，其他申购均视作无效申购。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的申购，凡申购量超过按投资者持有的深交所上市

流通股票市值确认的可申购数量的部分，或申购量超过规定申购上限的全部申

购，为无效申购。 

通过上证所交易系统进行的申购，凡申购量超过按投资者持有的上证所上市

流通股票市值确认的可申购数量的部分，或申购量超过规定申购上限的部分，为

无效申购。 

深交所和上证所新股发行系统将自动剔除无效申购，只保留有效申购部分。 

4、证券投资基金（包括开放式投资基金）可以以其持有的深沪两市上市流

通A 股股票市值分别参与深市、沪市的配售申购，基金持有的深交所证券账户只

需按其所持市值上限一次性申购，持有的上证所证券账户可按99,999,000股的申

购上限重复申购，但累计申购总额不得超过按规定可申购的总额。 

5、在本次申购中，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

会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申购程序 

1、在按照向二级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方式申购时，投资者无需预先缴纳申

购款。 

2、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股票的方式相同，即： 

（1）投资者当面委托申购时，填好申购委托单的各项内容，持本人身份证、

法人营业执照、证券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到各地证券营业网点办理委托手续。柜



东信和平首次发行股票                                                  发行公告 

6 

台经办人员查验申购者交付的各项凭证，复核无误后即可接受委托申购。 

（2）投资者通过电话委托或其他自动委托方式申购时，应按各证券营业网

点的规定办理委托手续。 

（3）持有深市流通股票的投资者只能在与深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办理

委托申购手续，并按深交所的配售代码进行申购；持有沪市流通股票的投资者只

能在与上证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办理委托申购手续，并按上证所的配售代码进

行申购。 

3、投资者的申购委托一经接受，不得撤单。 

 

五、配号与抽签 

若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发行总量，则采取摇号抽签确定中签号码的方式进

行配售。 

1、申购配号确认 

2004年6月24日（T日），持有已上市流通A股股票的投资者按照其可申购新

股的数量，自愿委托申购。申购结束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和上证所分别确认

各自的有效申购，剔除无效申购，并对有效申购连续配号，每1,000股配一个申

购号，配号结束后，将配号结果传送给各证券营业网点。 

2、公布中签率，摇号抽签 

2004年6月25日（T+1 日），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指定的报刊上公布

中签率。各证券营业网点将配号结果公布于交易场所显著位置。投资者到原委托

申购的证券营业网点确认申购配号，每一个配号代表申购1,000 股。本次发行量

为2,500 万股，故应有25,000 个中签号，则中签率=（25,000/配号总数）×100%。 

2004 年6月25日（T+1 日），根据中签率，在公证机关的监督下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和发行人主持组织摇号抽签，直至2,500 万股中签完毕，并于当日

通过深交所及上证所卫星网络将中签号码传送各证券营业网点。 

3、公布中签结果，确认认购股数 

2004 年6月28日（T+2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纸

上公布中签结果，各证券营业网点在交易场所的显著位置张贴中签结果公告。申

购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股数，每一个中签号码认购1,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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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算与登记 

 

1、2004 年6月29日（T＋3 日），中签的投资者认购新股应缴纳的股款由证

券交易网点在2004 年6月29日（T＋3 日）15:00 之前直接从其资金账户中扣缴。

配售申购新股中签后，投资者应确保资金账户中有足够的新股认购资金。 

若中签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各证券交易网点将只对其资金能够认购的部分

进行配售，余者视同放弃认购。各证券交易网点应于2004 年6月29日（T＋3 日）

15:00 时前，将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向深交所、上证所、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和

上海分公司申报。因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不能认购的新股，由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包销。 

中签的投资者如放弃认购，需就放弃认购部分进行申报委托。放弃认购的数

量为实际放弃的数量，可以不是1,000 股的整数倍。不作放弃认购申报，则视同

全部缴款认购。放弃认购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2004 年6月30日（T＋4 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和上海分公司根据中

签结果及放弃认购情况扣收认购资金，新股认购资金扣除相关费用后集中由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划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结算备付金账户。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在收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划转的认购资金后，依据承销协议将该款项扣

除承销费用后划转到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3、新股登记工作由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完成。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以磁盘

等方式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发行人提供股东名册。 

 

七、发行费用 

1、本次向二级市场投资者配售发行不向投资者收取佣金和印花税等费用； 

2、本次发行手续费按实际成交金额的3.5‰提取，从募集资金中扣收，由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和上海分公司根据各参与向二级市

场投资者配售发行的证券营业网点的实际成交金额，将这笔费用按比例自动划转

至相关账户。 

 

八、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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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名称：珠海东信和平智能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忠国 

住所：广东省珠海市南屏科技工业园屏工中路8号 

电话：0756—8682893 

传真：0756—8682736 

联系人： 张晓川 陈宗潮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名称：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负责人：胡继之  

住所：深圳市红岭中路1012号 

电话：0755－82133475 

传真：0755－82130620 

联系人：谢风华 吴卫钢 邱鹏 

 

 

 

 

 
 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04 年 6 月 22 日 
 


